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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圣经》 

利未记（31）圣物圣洁的条例（利 22:1-33） 

 

 

听众朋友，你好。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《穿越圣

经》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 

 

上一次节目，我们研读与分享了利未记 21:1-24 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 

 

利未记 21:1-24 讲述有关祭司圣洁的条例。这段经文的对象不是个人，而是祭司，向祭司揭

示圣洁的标准。祭司是神的代表，对他们的要求也就高过一般百姓，正如路加福音 12:47-48

所记载的那样：“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

打；惟有那不知道的，做了当受责打的事，必少受责打；因为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；多托

谁，就向谁多要。’”作祭司的，必须在身体上、在仪文上无瑕疵，才能被神所接纳。祭司因

此不可接触死人，以免沾染不洁，但至亲的亲属例外，因为作祭司的对自己的父母、儿女、

兄弟及未出嫁的姐妹都有照顾丧事的责任。不过有圣职在身的大祭司，连父母之丧事也不可

以像世俗人一样参与。 

 

剃头、剃须、划身都是异教的丧礼仪式，有取悦死人和所拜偶像的意思。这种损及身体完

美、破坏圣洁形象的举止，都在神严禁之列，同时防止异教风俗进入神的选民当中。 

 

祭司侍奉神，归神为圣，不可娶被玷污的女子或者妓女为妻。迦南祭神的风俗中的淫乱行

为，决不可以在与神立约的子民中出现，以免侮辱神的圣名。神对祭司婚姻的要求比一般百

姓高，因为他们世世代代作祭司，婚姻必须绝对圆满，没有瑕疵。对祭司圣洁的要求也包括

他们的家人。祭司的女儿如有不道德的行为，侮辱自己也侮辱了父亲，刑罚是用火烧死。 

 

神不允许身体有残缺的人向神献祭，这并非带有歧视。神规定不可献上有残疾的祭牲，同样

神也规定不可让身体有残疾的人献祭，这并不是因为神瞧不起身体有残疾的人，而是要表明

神要祭司配得上他们所侍奉的神，这位神是一位完全的神。当然，旧约时代的祭司是人，是

不完全的，只有等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肩负大祭司的职分，以无罪之身担当众人的罪，在

十架上成就救恩的那一刻，才完全达到神的这一要求。作为利未支派的人，亚伦的子孙中，

身体有残疾的也可以吃祭物，得到供应，受到保护，他们并没有被离弃，因为在会幕之中仍

可参与许多基本的侍奉。 

 

若是有人因着疾病、饮食、死亡等缘故，玷污了祭司的职分，该怎么办呢？祭司怎么鉴别人

们带来的祭物呢？这些问题涉及圣物的圣洁范畴，这正是利未记 22 章要探讨的内容。 

 

利未记 22:1-2 记载：“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‘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：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

圣、归给我的圣物，免得亵渎我的圣名。我是耶和华。’” 

 

“要远离”意思是，祭司应该先省察自己，用心灵和诚实接触神的圣物。 

 

成圣的和世俗的要作出区别。亚伦不可以把会幕的圣物带回家。我们应当学习的功课是，不

可以把分别为圣、归给神的东西看为平常。 

 

利未记 22:3 记载：“你要对他们说：‘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，凡身上有污秽，亲近以色列人

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，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。我是耶和华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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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”意思是，神特别赐给亚伦后代祭司职分，这是根据血统继承的终身

职分。“凡身上有污秽”，这里的污秽，指的是两种不洁：首先是因自己犯罪沾染的不洁；第

二，不是自己犯罪，却因他人的罪或外部邪恶的影响，而沾染的不洁。 

 

祭司事奉的时候，态度不可以懒散、马虎。若是这样，就要撤销他祭司的职分。这段经文的

属灵应用，对今天的基督徒也很实际。哥林多前书 11:31-32 记载：“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

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。” 

 

接下来，神列举所有关于会导致祭司在事奉上有不洁净的情况，必须予以撤职的条例。 

 

利未记 22:4-9 记载：“亚伦的后裔，凡长大麻风的，或是有漏症的，不可吃圣物，直等他洁

净了。无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，或是遗精的人，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，或是

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（不拘那人有什么不洁净），摸了这些人、物的，必不洁净到晚上；若

不用水洗身，就不可吃圣物。日落的时候，他就洁净了，然后可以吃圣物，因为这是他的食

物。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，他不可吃，因此污秽自己。我是耶和华。所以他们要守我所

吩咐的，免得轻忽了，因此担罪而死。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。” 

 

祭司在所有的关系上，都当分别为圣。不论是在家中，或是群体中、工作上，任何与世界接

触的关系中，祭司都要保持圣洁。因为祭司是分别为圣、归耶和华为圣的。他们应当是所有

人的典范。神所列举的不洁净，有些是针对全体的以色列人。祭司没有特权。一般百姓和祭

司，都要按着洁净的规矩，清洗自己的不洁。祭司的私生活必须和他的职分相称。 

 

祭司如果患上漏症或者长大麻风，或者因接触不洁之物而沾染不洁，就不能执行祭司的职分

和权利，要等到康复、痊愈后才能恢复祭司的职务。 

 

“日落的时候，他就洁净了。”这句经文该如何理解呢？根据犹太人计算时间的方法，一天

的开始在日落时，而不是子夜。从不洁的状态恢复到洁净的状态，需要一整天的时间。 

 

利未记 22:1-9 这段经文讲述了祭司长不能吃圣物的情况。即使作为祭司长，因身体或宗教仪

式的不洁，也不能吃圣物。 

 

利未记 22:10-16 这段经文讲述祭司之外可吃圣物的人。可吃圣物之人的条件是有祭司血统的

人或祭司的家属。强调吃圣物的条件，是为了防止人任意对待耶和华神的圣物。 

 

利未记 22:10 记载：“凡外人不可吃圣物；寄居在祭司家的，或是雇工人，都不可吃圣物；” 

 

祭司为着会幕的圣洁，必须排除外人。只有神的儿女才能敬拜神。 

 

不但祭司本身要圣洁，连祭司的家人也应当圣洁。只有祭司家中的人才可以吃祭肉，不属祭

司家族的外人、寄居的、雇佣的工人，都不可以吃祭肉。 

 

利未记 22:11-13 记载：“倘若祭司买人，是他的钱买的，那人就可以吃圣物；生在他家的人

也可以吃。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，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。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，或是被休
的，没有孩子，又归回父家，与她青年一样，就可以吃她父亲的食物；只是外人不可吃。” 

 

这段经文解释，只有属于祭司的人，才可以吃属于祭司的圣物；被祭司所买的仆人和生在他

家里的人，都算为家庭中的一份子，都可以吃。如果祭司的女儿嫁给祭司家族以外的男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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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包括普通百姓或外邦人），便不再是祭司家里的人，不可吃祭司的食物；但倘若丈夫已

死，或与丈夫离婚，又没有子女，回到父家，祭司女儿作为祭司家中一份子的权利也就得以

恢复。 

 

利未记 22:14-16 记载：“若有人误吃了圣物，要照圣物的原数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。祭司

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，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，因为我是叫他们成

圣的耶和华。” 

 

“若有人”，指的是除祭司以外的所有以色列人。如果有人玷污圣物，就要献上赎愆祭，同

时要用原祭物的五分之一作为赔偿，交给祭司。“自取罪孽”，指的是违背有关圣物的条例，

要受到死的刑罚。 

 

忽略律法是不可以找借口的。一个人如果误吃了圣物，即使不是故意的，也是有罪的。这样

的人要被罚钱。这个处罚也加重了祭司守护圣所的责任。对于不信的人，教会的印象，是来

自教会的信徒。他们很快就会察觉有些基督徒的冷漠和不敬虔，于是不信之人的态度和行为

自然也会受到影响。在马太福音 18:7，主耶稣说：“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；绊倒人

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！” 

 

利未记 22:17-20 记载：“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‘你晓谕亚伦和他子孙，并以色列众人说：以色列
家中的人，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，凡献供物，无论是所许的愿，是甘心献的，就是献给耶和

华作燔祭的，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，或是绵羊，或是山羊献上，如此方蒙悦纳。凡有残疾

的，你们不可献上，因为这不蒙悦纳。” 

 

这段经文是有关献祭祭物的规定，祭司必须严格地执行这些规定。这些是对百姓的规定，但

是落实规定的责任是在祭司身上。不可以允许献上任何有残疾的祭物，因为所有的祭物都是

献给圣洁之神的，所以不可以有残疾。任何偏离规定的献祭，都是对这位公义而圣洁之神的

不敬，也贬低了对神圣洁的要求。这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圣洁和纯正的特质。 

 

利未记 22:21-28 记载：“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，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，为要还特许的愿，或

是作甘心献的，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。瞎眼的、折伤的、残废的、有瘤子的、长

癣的、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，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。无论是公牛是绵羊

羔，若肢体有余的，或是缺少的，只可作甘心祭献上；用以还愿，却不蒙悦纳。肾子损伤

的，或是压碎的，或是破裂的，或是骟了的，不可献给耶和华，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

行。这类的物，你们从外人的手，一样也不可接受作你们神的食物献上；因为这些都有损

坏，有残疾，不蒙悦纳。’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‘才生的公牛，或是绵羊或是山羊，七天当跟

着母；从第八天以后，可以当供物蒙悦纳，作为耶和华的火祭。无论是母牛是母羊，不可同

日宰母和子。” 

 

有病或残缺的动物被视为不洁，并不是因为这些动物有什么罪，而是因为残缺的动物失去了

神创造的美好形象。这象征罪的本质或罪的影响，所以在宗教仪式上被视为不洁。律法在原

则上彰显神的公义，虽然残缺的动物不可以作为火祭献给神，但可以献为甘心祭。 

 

肾子损伤或缺失的，不可献给神。古代近东视肾为生命的根源，摘去肾被视为除去繁殖力，

破坏生命，混乱神的创造秩序。 

 

天生的残缺，或是后天的损伤，都算是有残疾的。这些都不可以当成祭物。外人不可以献

祭。任何牲畜，至少要出生七天之后才可以献为祭物。七代表完全，表示这祭牲已经活过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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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完整的周期。在“献上没有残疾的祭物”这件事上，以色列人严重地犯错了。根据玛拉基

书 1:6-14 的记载，他们将瘸腿的、有病的献上。神借着先知谴责他们的献祭。 

 

利未记 22:29-30 记载：“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，要献得可蒙悦纳。要当天吃，一点不可留

到早晨。我是耶和华。” 

 

献祭要献得心甘情愿。这个献祭让人联想到天父赐下他的独生子，而人子来到世间为的是

“摆在前面的喜乐”，正如希伯来书 12:2 所记载的那样：“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

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”。 

 

祭物必须当天吃完，不能让它变质。 

 

利未记 22:31-33 记载：“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。我是耶和华。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；

我在以色列人中，却要被尊为圣。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，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作你

们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” 

 

“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”，这节经文强调律法的特点在于遵行。律法的规定非常严格、

细致，有时带给人束缚和约束。但因耶稣基督的缘故，律法升华为福音，这个福音的特点在

于相信。福音使人享受真正的自由和释放。罗马书 10:6-10 记载：“惟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

说：‘你不要心里说：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（就是要领下基督来；）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（就

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）’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：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

─（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）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

救。因为，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” 

 

“要被尊为圣”，意思是，人借着对神的敬畏和对神旨意的遵行，归荣耀于神。神特别通过

自己的百姓，在历史中展开自己的旨意和计划，借此被尊为圣。 

 

以色列民要成为神的见证人，我们则要为主做见证到地极。神对以色列的呼召，是成为神祭

司的国度。他们若成就神的呼召，全世界都会来到耶路撒冷。每一个敬拜的举动都要彰显神

的圣名。那么激励他们顺服的动机是什么呢？有位学者列出五点理由： 

第一，神说：“我是耶和华”； 

第二，神说：“我在以色列人中要被尊为圣”； 

第三，神说：“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”； 

第四，神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”； 

第五，神说：“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”。 

 

今天的基督徒活在恩典之下，但是恩典赋予的自由，不代表可以任意妄为。所有的敬拜，都

要毫无保留地维护神的圣洁和公义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神拯救了你。神按着祂的恩典拯救了

你。神不是因为你做的工拯救你，若是如此，就称不上是恩典了。恩典是不祈求报酬的。你

爱基督吗？你愿意事奉祂吗？一位妻子为丈夫安排庆祝生日的晚餐喜宴，不是出于妻子的职

责，乃是因为这位妻子爱她的丈夫！一位真正的基督徒，愿意服事神，因为这位基督徒爱

神。 

 

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是你们的神。”祂是你的神吗？如

果是，那么，你就代表神。这个世界正在研究你。有一首小诗写得很好：“你的一言一行，

正在谱出福音，一天一个篇章。世人正在查究你的所言所行，是否信实，请问，你写下的是

什么样的福音？”今天，世人不再研读圣经，他们读的是你我的言行。亲爱的朋友，在你身



 

5 

上他们读到了什么？ 

 

利未记 22:26-33 这段经文讲述有关献给神之祭牲的一般条例，内容归纳为以下三个重点：首

先，献初生的牛、羊为祭牲，应在出生的第八天后才能献上；第二，祭牲中母和子一同献

上，不能同日宰杀；第三，平安祭中的感谢祭应在当日吃掉。 

 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下次节目，我们将进入利未记 23 章的

研读与分享，请大家提前预备并熟读经文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

方，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

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。 

 

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愿神赐福与你！ 


